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8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代  理  人  周嘉鈴律師

相  對  人  甲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乙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

對照表）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二、改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

三、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第69條第1

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

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下稱丙）

係未滿12歲之兒童，相對人甲、乙為丙之母、父，依上開法

條規定，本裁定自不得揭露甲、乙及丙之身分識別資訊，是

為免揭露足資識別丙身分之資訊，本裁定爰不記載甲、乙及

丙之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細身分之識別資料詳卷內代

號與姓名對照表所載，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甲乙於民國107年4月11日登記結

婚，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父母；後因相對人甲外遇，二人並於

111年12月16日協議離婚，並由甲單獨行使負擔丙之權利義

務。相對人甲於000年00月00日產下丙，惟醫院檢驗丙之尿

液，結果呈現甲基安非他命陽性，然相對人逃避回答施用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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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時間，考量丙經診斷新生兒戒斷指數為4分，為維護丙人

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下稱新北市家防中心)於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起予以緊急

安置，並於後經本院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相對人甲於112

年7月出獄後曾允諾新北市家防中心配合出席親職課程，然

其並未出席，於後甲雖有於112年7月、10月經社工安排與丙

視訊，然社工於同年12月至113年3月以電話或簡訊聯繫甲，

均未獲任何回應；相對人乙則表示其於110年10月入獄服刑

迄今，與丙並無任何血緣關係，並聲明對丙之出養程序不做

干涉。又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

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

聯絡，乙父則因病至一眼全盲，表示無力照顧丙。故渠等均

非適任之監護人。綜上，因相對人甲、乙未盡其為人父母之

義務，二人均顯有書於保護、未盡照顧責任且情節嚴重，考

量未成年子女丙成長及發展之需求，評估無返家之可能，為

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考量，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要，

爰依法聲請停止相對人二人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全部，並

改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同時指定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甲：經本院合法通知，然屆期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埸，

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相對人乙：伊自110年10月即入獄服刑迄今，伊與丙並無血

緣關係故無理由簽屬出養同意書，但伊同意並聲明對丙後續

之出養程序不做干涉。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相對人甲、乙為未成年子女丙之母、父，並由相對人甲單

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權利義務等情，有相對人甲、乙

及丙之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至第57頁)在卷為憑，

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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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

 1、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

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

部，民法第1090條定有明文。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

父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以危殆之行

為而言，即消極的不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

而放任之，或有不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

使親子之共同生活發生破綻，皆應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

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父母或

監護人對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者，少年或其最近尊

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

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參諸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明。

 2、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甲、乙有前開對丙未盡教養保護義務，顯

不適任親權人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

件第6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案件重大決策會議評估報告為憑，系爭

評估報告略載：「綜合評估：二、考量相對人甲現已失聯，

且服務過程中相關親職教育處遇配合度不佳，無意接未成年

子女丙返家，過往無照顧子女之經驗，其所生長女自幼由丙

之外祖父及同居人扶養，其所生長子、次女及三女皆經法院

裁定宣告停止甲之親權，評估相對人甲非適切照顧者，相對

人乙表達因丙為其入監間甲與他人所生，無意願處理丙事

務，亦拒絕簽屬出養同意書，且相對人甲未扶養其之長子及

三女，皆經法院裁定停止親權，評估相對人甲迄今亦不具適

切親職能力扶養丙，丙之外祖父及祖父亦皆無意願及能力扶

養丙，丙之生父及生祖母無提出適當之丙照顧計畫且後續表

達與丙無血緣關係，並已簽妥丙出養同意書，另現丙之並無

合適家屬可照顧，後續擬聲請停止相對人甲、乙親權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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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丙進行出養」。另經本院囑託新北市社會局、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相對人甲以及葉社工、未成年

子女丙，據覆略以：葉社工告知未成年子女丙自出生後即安

置迄今，現階段對原生家庭及相對人甲幾乎沒有印象；於疫

情期間曾有安排相對人甲以視訊方式與丙進行會面半年，惟

當時年幼的丙尚未發展語言能力，僅能以哭泣方式表達。相

對甲幾乎不接聽電話，並自112年9月開始迄今都處於失聯狀

態。本會認為未成年子女丙尚年幼，無法以言語明確表達意

見與想法，且對原生家庭及其成員的記憶亦有限，固未安排

訪視等情，有新北市社會局辦理監護權事件訪視個案工作摘

要紀錄表可證。

 3、又本院依職權依職權調取相對人甲、乙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可之相對人甲曾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以及入出

監紀錄；相對人乙亦有因妨害公務、詐欺、施用毒品而入監

服刑紀錄，現因另案在監執行中。而相對人二人經本院合法

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事證，堪信

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綜上所述，相對人甲雖為未成年子

女丙之親權人，惟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丙，致其因尿液驗

有毒品反應而遭安置迄今，相對人甲卻仍深陷吸毒惡習不知

悔改，顯見相對人甲對未成年子女丙未盡保護教養義務甚

明；相對人乙則聲明自己非丙之父，同意出養丙等情，是聲

請人上開主張，堪認屬實。聲請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甲、

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

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選定新北市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指定新

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1、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

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

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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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

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

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

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

第1106條及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

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

4項定有明文。又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

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聲請權

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

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

 2、查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業經宣告停止，已如

前述，而有父母不能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事實，應依民法

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順序定其監護人。查未成年子女

丙自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即由新北市家防中心安置至今，

目前並無同居祖父母亦無同居兄姊。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

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

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聯絡，乙父則因病致一眼全盲，

表示無力照顧丙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6次延

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等件在卷可

參。是以，本院參酌上揭會議資料可認未成年子女丙之祖父

母及外祖父母均不適於擔任渠等之監護人，依民法第1106條

之1第1項之規定，自有為未成年子女丙改定監護人之必要。

 3、本院考量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依法為兒童及少年福利事務之主

管機關，具有相當之專業能力及充足之資源，應能持續對未

成年子女丙之需求提供適當照顧與安排，為使未成年子女丙

獲得應有之保護教養，認聲請人聲請選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符合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

利益，應予准許，併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之規定，指定新

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爰裁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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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許珮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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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8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代  理  人  周嘉鈴律師
相  對  人  甲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乙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二、改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
三、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第69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下稱丙）係未滿12歲之兒童，相對人甲、乙為丙之母、父，依上開法條規定，本裁定自不得揭露甲、乙及丙之身分識別資訊，是為免揭露足資識別丙身分之資訊，本裁定爰不記載甲、乙及丙之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細身分之識別資料詳卷內代號與姓名對照表所載，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甲乙於民國107年4月11日登記結婚，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父母；後因相對人甲外遇，二人並於111年12月16日協議離婚，並由甲單獨行使負擔丙之權利義務。相對人甲於000年00月00日產下丙，惟醫院檢驗丙之尿液，結果呈現甲基安非他命陽性，然相對人逃避回答施用毒品時間，考量丙經診斷新生兒戒斷指數為4分，為維護丙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新北市家防中心)於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起予以緊急安置，並於後經本院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相對人甲於112年7月出獄後曾允諾新北市家防中心配合出席親職課程，然其並未出席，於後甲雖有於112年7月、10月經社工安排與丙視訊，然社工於同年12月至113年3月以電話或簡訊聯繫甲，均未獲任何回應；相對人乙則表示其於110年10月入獄服刑迄今，與丙並無任何血緣關係，並聲明對丙之出養程序不做干涉。又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聯絡，乙父則因病至一眼全盲，表示無力照顧丙。故渠等均非適任之監護人。綜上，因相對人甲、乙未盡其為人父母之義務，二人均顯有書於保護、未盡照顧責任且情節嚴重，考量未成年子女丙成長及發展之需求，評估無返家之可能，為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考量，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要，爰依法聲請停止相對人二人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全部，並改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同時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甲：經本院合法通知，然屆期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埸，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相對人乙：伊自110年10月即入獄服刑迄今，伊與丙並無血緣關係故無理由簽屬出養同意書，但伊同意並聲明對丙後續之出養程序不做干涉。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相對人甲、乙為未成年子女丙之母、父，並由相對人甲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權利義務等情，有相對人甲、乙及丙之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至第57頁)在卷為憑，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
 1、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民法第1090條定有明文。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父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以危殆之行為而言，即消極的不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放任之，或有不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親子之共同生活發生破綻，皆應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者，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參諸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明。
 2、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甲、乙有前開對丙未盡教養保護義務，顯不適任親權人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6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案件重大決策會議評估報告為憑，系爭評估報告略載：「綜合評估：二、考量相對人甲現已失聯，且服務過程中相關親職教育處遇配合度不佳，無意接未成年子女丙返家，過往無照顧子女之經驗，其所生長女自幼由丙之外祖父及同居人扶養，其所生長子、次女及三女皆經法院裁定宣告停止甲之親權，評估相對人甲非適切照顧者，相對人乙表達因丙為其入監間甲與他人所生，無意願處理丙事務，亦拒絕簽屬出養同意書，且相對人甲未扶養其之長子及三女，皆經法院裁定停止親權，評估相對人甲迄今亦不具適切親職能力扶養丙，丙之外祖父及祖父亦皆無意願及能力扶養丙，丙之生父及生祖母無提出適當之丙照顧計畫且後續表達與丙無血緣關係，並已簽妥丙出養同意書，另現丙之並無合適家屬可照顧，後續擬聲請停止相對人甲、乙親權後，協助丙進行出養」。另經本院囑託新北市社會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相對人甲以及葉社工、未成年子女丙，據覆略以：葉社工告知未成年子女丙自出生後即安置迄今，現階段對原生家庭及相對人甲幾乎沒有印象；於疫情期間曾有安排相對人甲以視訊方式與丙進行會面半年，惟當時年幼的丙尚未發展語言能力，僅能以哭泣方式表達。相對甲幾乎不接聽電話，並自112年9月開始迄今都處於失聯狀態。本會認為未成年子女丙尚年幼，無法以言語明確表達意見與想法，且對原生家庭及其成員的記憶亦有限，固未安排訪視等情，有新北市社會局辦理監護權事件訪視個案工作摘要紀錄表可證。
 3、又本院依職權依職權調取相對人甲、乙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之相對人甲曾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以及入出監紀錄；相對人乙亦有因妨害公務、詐欺、施用毒品而入監服刑紀錄，現因另案在監執行中。而相對人二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事證，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綜上所述，相對人甲雖為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人，惟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丙，致其因尿液驗有毒品反應而遭安置迄今，相對人甲卻仍深陷吸毒惡習不知悔改，顯見相對人甲對未成年子女丙未盡保護教養義務甚明；相對人乙則聲明自己非丙之父，同意出養丙等情，是聲請人上開主張，堪認屬實。聲請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甲、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選定新北市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1、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
 2、查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業經宣告停止，已如前述，而有父母不能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事實，應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順序定其監護人。查未成年子女丙自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即由新北市家防中心安置至今，目前並無同居祖父母亦無同居兄姊。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聯絡，乙父則因病致一眼全盲，表示無力照顧丙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6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等件在卷可參。是以，本院參酌上揭會議資料可認未成年子女丙之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均不適於擔任渠等之監護人，依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之規定，自有為未成年子女丙改定監護人之必要。
 3、本院考量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依法為兒童及少年福利事務之主管機關，具有相當之專業能力及充足之資源，應能持續對未成年子女丙之需求提供適當照顧與安排，為使未成年子女丙獲得應有之保護教養，認聲請人聲請選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符合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應予准許，併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之規定，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爰裁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許珮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宜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8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代  理  人  周嘉鈴律師
相  對  人  甲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乙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
    對照表）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二、改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
三、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第69條第1
    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
    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下稱丙）
    係未滿12歲之兒童，相對人甲、乙為丙之母、父，依上開法
    條規定，本裁定自不得揭露甲、乙及丙之身分識別資訊，是
    為免揭露足資識別丙身分之資訊，本裁定爰不記載甲、乙及
    丙之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細身分之識別資料詳卷內代
    號與姓名對照表所載，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甲乙於民國107年4月11日登記結
    婚，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父母；後因相對人甲外遇，二人並於
    111年12月16日協議離婚，並由甲單獨行使負擔丙之權利義
    務。相對人甲於000年00月00日產下丙，惟醫院檢驗丙之尿
    液，結果呈現甲基安非他命陽性，然相對人逃避回答施用毒
    品時間，考量丙經診斷新生兒戒斷指數為4分，為維護丙人
    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下稱新北市家防中心)於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起予以緊急
    安置，並於後經本院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相對人甲於112
    年7月出獄後曾允諾新北市家防中心配合出席親職課程，然
    其並未出席，於後甲雖有於112年7月、10月經社工安排與丙
    視訊，然社工於同年12月至113年3月以電話或簡訊聯繫甲，
    均未獲任何回應；相對人乙則表示其於110年10月入獄服刑
    迄今，與丙並無任何血緣關係，並聲明對丙之出養程序不做
    干涉。又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
    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
    聯絡，乙父則因病至一眼全盲，表示無力照顧丙。故渠等均
    非適任之監護人。綜上，因相對人甲、乙未盡其為人父母之
    義務，二人均顯有書於保護、未盡照顧責任且情節嚴重，考
    量未成年子女丙成長及發展之需求，評估無返家之可能，為
    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考量，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要，
    爰依法聲請停止相對人二人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全部，並
    改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同時指定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甲：經本院合法通知，然屆期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埸，
    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相對人乙：伊自110年10月即入獄服刑迄今，伊與丙並無血
    緣關係故無理由簽屬出養同意書，但伊同意並聲明對丙後續
    之出養程序不做干涉。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相對人甲、乙為未成年子女丙之母、父，並由相對人甲單
    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權利義務等情，有相對人甲、乙
    及丙之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至第57頁)在卷為憑，
    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
 1、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
    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
    ，民法第1090條定有明文。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父
    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以危殆之行為
    而言，即消極的不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
    放任之，或有不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
    親子之共同生活發生破綻，皆應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高
    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父母或監
    護人對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者，少年或其最近尊親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
    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參諸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明。
 2、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甲、乙有前開對丙未盡教養保護義務，顯
    不適任親權人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
    件第6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案件重大決策會議評估報告為憑，系爭
    評估報告略載：「綜合評估：二、考量相對人甲現已失聯，
    且服務過程中相關親職教育處遇配合度不佳，無意接未成年
    子女丙返家，過往無照顧子女之經驗，其所生長女自幼由丙
    之外祖父及同居人扶養，其所生長子、次女及三女皆經法院
    裁定宣告停止甲之親權，評估相對人甲非適切照顧者，相對
    人乙表達因丙為其入監間甲與他人所生，無意願處理丙事務
    ，亦拒絕簽屬出養同意書，且相對人甲未扶養其之長子及三
    女，皆經法院裁定停止親權，評估相對人甲迄今亦不具適切
    親職能力扶養丙，丙之外祖父及祖父亦皆無意願及能力扶養
    丙，丙之生父及生祖母無提出適當之丙照顧計畫且後續表達
    與丙無血緣關係，並已簽妥丙出養同意書，另現丙之並無合
    適家屬可照顧，後續擬聲請停止相對人甲、乙親權後，協助
    丙進行出養」。另經本院囑託新北市社會局、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相對人甲以及葉社工、未成年子
    女丙，據覆略以：葉社工告知未成年子女丙自出生後即安置
    迄今，現階段對原生家庭及相對人甲幾乎沒有印象；於疫情
    期間曾有安排相對人甲以視訊方式與丙進行會面半年，惟當
    時年幼的丙尚未發展語言能力，僅能以哭泣方式表達。相對
    甲幾乎不接聽電話，並自112年9月開始迄今都處於失聯狀態
    。本會認為未成年子女丙尚年幼，無法以言語明確表達意見
    與想法，且對原生家庭及其成員的記憶亦有限，固未安排訪
    視等情，有新北市社會局辦理監護權事件訪視個案工作摘要
    紀錄表可證。
 3、又本院依職權依職權調取相對人甲、乙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可之相對人甲曾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以及入出
    監紀錄；相對人乙亦有因妨害公務、詐欺、施用毒品而入監
    服刑紀錄，現因另案在監執行中。而相對人二人經本院合法
    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事證，堪信
    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綜上所述，相對人甲雖為未成年子
    女丙之親權人，惟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丙，致其因尿液驗
    有毒品反應而遭安置迄今，相對人甲卻仍深陷吸毒惡習不知
    悔改，顯見相對人甲對未成年子女丙未盡保護教養義務甚明
    ；相對人乙則聲明自己非丙之父，同意出養丙等情，是聲請
    人上開主張，堪認屬實。聲請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甲、乙
    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
    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選定新北市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指定新
    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1、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
    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
    ，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
    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
    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
    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
    06條及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
    定有明文。又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
    ，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
    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
 2、查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業經宣告停止，已如
    前述，而有父母不能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事實，應依民法
    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順序定其監護人。查未成年子女
    丙自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即由新北市家防中心安置至今，
    目前並無同居祖父母亦無同居兄姊。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
    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
    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聯絡，乙父則因病致一眼全盲，
    表示無力照顧丙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6次延
    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等件在卷可參
    。是以，本院參酌上揭會議資料可認未成年子女丙之祖父母
    及外祖父母均不適於擔任渠等之監護人，依民法第1106條之
    1第1項之規定，自有為未成年子女丙改定監護人之必要。
 3、本院考量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依法為兒童及少年福利事務之主管機關，具有相當之專業能力及充足之資源，應能持續對未成年子女丙之需求提供適當照顧與安排，為使未成年子女丙獲得應有之保護教養，認聲請人聲請選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符合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應予准許，併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之規定，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爰裁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許珮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宜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8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代  理  人  周嘉鈴律師
相  對  人  甲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乙        （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甲、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姓名年籍詳如代號與姓名對照表）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二、改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
三、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第69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下稱丙）係未滿12歲之兒童，相對人甲、乙為丙之母、父，依上開法條規定，本裁定自不得揭露甲、乙及丙之身分識別資訊，是為免揭露足資識別丙身分之資訊，本裁定爰不記載甲、乙及丙之真實姓名、年籍、住所，詳細身分之識別資料詳卷內代號與姓名對照表所載，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甲乙於民國107年4月11日登記結婚，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父母；後因相對人甲外遇，二人並於111年12月16日協議離婚，並由甲單獨行使負擔丙之權利義務。相對人甲於000年00月00日產下丙，惟醫院檢驗丙之尿液，結果呈現甲基安非他命陽性，然相對人逃避回答施用毒品時間，考量丙經診斷新生兒戒斷指數為4分，為維護丙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新北市家防中心)於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起予以緊急安置，並於後經本院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相對人甲於112年7月出獄後曾允諾新北市家防中心配合出席親職課程，然其並未出席，於後甲雖有於112年7月、10月經社工安排與丙視訊，然社工於同年12月至113年3月以電話或簡訊聯繫甲，均未獲任何回應；相對人乙則表示其於110年10月入獄服刑迄今，與丙並無任何血緣關係，並聲明對丙之出養程序不做干涉。又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聯絡，乙父則因病至一眼全盲，表示無力照顧丙。故渠等均非適任之監護人。綜上，因相對人甲、乙未盡其為人父母之義務，二人均顯有書於保護、未盡照顧責任且情節嚴重，考量未成年子女丙成長及發展之需求，評估無返家之可能，為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考量，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要，爰依法聲請停止相對人二人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全部，並改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同時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甲：經本院合法通知，然屆期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埸，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相對人乙：伊自110年10月即入獄服刑迄今，伊與丙並無血緣關係故無理由簽屬出養同意書，但伊同意並聲明對丙後續之出養程序不做干涉。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相對人甲、乙為未成年子女丙之母、父，並由相對人甲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權利義務等情，有相對人甲、乙及丙之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至第57頁)在卷為憑，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
 1、按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民法第1090條定有明文。所謂濫用親權之行為，非僅指父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以危殆之行為而言，即消極的不盡其父母之義務，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放任之，或有不當行為或態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親子之共同生活發生破綻，皆應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者，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參諸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明。
 2、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甲、乙有前開對丙未盡教養保護義務，顯不適任親權人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6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案件重大決策會議評估報告為憑，系爭評估報告略載：「綜合評估：二、考量相對人甲現已失聯，且服務過程中相關親職教育處遇配合度不佳，無意接未成年子女丙返家，過往無照顧子女之經驗，其所生長女自幼由丙之外祖父及同居人扶養，其所生長子、次女及三女皆經法院裁定宣告停止甲之親權，評估相對人甲非適切照顧者，相對人乙表達因丙為其入監間甲與他人所生，無意願處理丙事務，亦拒絕簽屬出養同意書，且相對人甲未扶養其之長子及三女，皆經法院裁定停止親權，評估相對人甲迄今亦不具適切親職能力扶養丙，丙之外祖父及祖父亦皆無意願及能力扶養丙，丙之生父及生祖母無提出適當之丙照顧計畫且後續表達與丙無血緣關係，並已簽妥丙出養同意書，另現丙之並無合適家屬可照顧，後續擬聲請停止相對人甲、乙親權後，協助丙進行出養」。另經本院囑託新北市社會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派員訪視相對人甲以及葉社工、未成年子女丙，據覆略以：葉社工告知未成年子女丙自出生後即安置迄今，現階段對原生家庭及相對人甲幾乎沒有印象；於疫情期間曾有安排相對人甲以視訊方式與丙進行會面半年，惟當時年幼的丙尚未發展語言能力，僅能以哭泣方式表達。相對甲幾乎不接聽電話，並自112年9月開始迄今都處於失聯狀態。本會認為未成年子女丙尚年幼，無法以言語明確表達意見與想法，且對原生家庭及其成員的記憶亦有限，固未安排訪視等情，有新北市社會局辦理監護權事件訪視個案工作摘要紀錄表可證。
 3、又本院依職權依職權調取相對人甲、乙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之相對人甲曾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以及入出監紀錄；相對人乙亦有因妨害公務、詐欺、施用毒品而入監服刑紀錄，現因另案在監執行中。而相對人二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事證，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綜上所述，相對人甲雖為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人，惟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丙，致其因尿液驗有毒品反應而遭安置迄今，相對人甲卻仍深陷吸毒惡習不知悔改，顯見相對人甲對未成年子女丙未盡保護教養義務甚明；相對人乙則聲明自己非丙之父，同意出養丙等情，是聲請人上開主張，堪認屬實。聲請人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甲、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選定新北市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1、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
 2、查相對人甲、乙對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業經宣告停止，已如前述，而有父母不能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事實，應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順序定其監護人。查未成年子女丙自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即由新北市家防中心安置至今，目前並無同居祖父母亦無同居兄姊。相對人甲父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甲母經家防中心函詢未獲回覆，而相對人乙母因甲曾偷竊其金錢故未再有聯絡，乙父則因病致一眼全盲，表示無力照顧丙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6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36頁)等件在卷可參。是以，本院參酌上揭會議資料可認未成年子女丙之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均不適於擔任渠等之監護人，依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之規定，自有為未成年子女丙改定監護人之必要。
 3、本院考量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依法為兒童及少年福利事務之主管機關，具有相當之專業能力及充足之資源，應能持續對未成年子女丙之需求提供適當照顧與安排，為使未成年子女丙獲得應有之保護教養，認聲請人聲請選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之監護人，符合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應予准許，併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之規定，指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爰裁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許珮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宜欣


